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20號

聲  請  人

即債 務 人  黃子芸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陳昭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黃子芸自民國114年10月3日下午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

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

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

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

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

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7

項、第83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債務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

約新臺幣(下同)118,751,653元，為清理債務，前向最大債

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

行）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本院113年度南司消債調

字第825號)，惟債務人無力一併清償銀行債務及其他債權人

債務而致調解不成立，並向本院聲請更生，惟中信銀行及其

他非金融機構債權人陳報債務人積欠債務金額已超過1,200

萬元，且未提出還款方案，尚有其他債權人之債務未列入，

實無能力一併清償，致調解不成立。債務人目前每月所得僅

43,257元，顯不足清償，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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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破產。為此，爰依消債條例提出本件清算之聲請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調解債務清償方案，經本院113年度南

司消債調字第825號受理，於113年12月4日調解不成立，復

於113年12月2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更生，經本院113年度消債

更字第689號（下稱前案消債更卷）受理，嗣因無擔保或無

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總額已逾1,200萬元，經本院於114年6

月11日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689號裁定聲請駁回，再於114

年7月22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清算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

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㈡債務人主張任職於「臺南市私立永和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擔任員工，每月薪資約42,000元，名下有94年出

廠之車輛乙輛、全球人壽保單2筆(保單價值分別為56,330

元、0元)、國泰人壽保單3筆(保單價值分別為0元、0元、27

6,390元)等節，有其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

2、113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收入切結書、勞工

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老年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存摺內頁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

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等件為證（見清字卷第43至55

頁，前案消債更卷第111至243、245至249、285至292頁）。

基此，債務人每月收入堪認為42,000元。

　㈢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

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而參酌臺南市114年度

之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5,515元，故本件債務人每月生活

費標準自堪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

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18,618元計之【計算式：15,

515元×1.2】。

　㈣債務人稱其弟黃正利出生於68年，領有重度身心障礙手冊，

於102年5月6日選定債務人為監護人，名下無財產，108至11

2年收入為0元，每月領有政府補助金21,000元等節，有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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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08至112年度綜合

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等件為證（見前案

消債更卷第253至255、271至281、285至292頁），本院參照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之規定，以18,618元計

算黃正利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債務人應負擔之扶養費用為

18,618元，惟黃正利每月所領政府補助金21,000元，已逾每

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8,618元，是債務人主張每月支出扶養黃

正利費用13,760元，不予認列。

　㈤綜上各情，債務人每月所得約42,000元，扣除每月生活基本

費用18,618元後，餘23,382元【計算式：42,000元－18,618

元】。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信銀行於前案消債更生程序陳報

債務人尚積欠1,623,400元，願提供分100期、利率8％、每

月每期還款16,234元之分期還款方案，或一次繳清1,181,96

4元之還款方案（見前案消債更卷第71頁）；債權人裕富數

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務人尚積欠無擔保債務217,469

元，不同意債務人更生（見前案消債更卷第75頁）。是債務

人顯然無法清償債務，自有藉助清算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

之權利義務關係，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故本件債務人聲

請清算，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既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自應允其於消

債條例施行後，選擇以清算之程序清理其債務，藉以妥適調

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

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求債務人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

機會。此外，本件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

2條第2項所定駁回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聲請清算，應

屬有據。

五、末按，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

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

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16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件既經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爰併依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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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淑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4年10月3日下午5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書記官　洪培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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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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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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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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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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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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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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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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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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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after: alway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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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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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20號
聲  請  人
即債 務 人  黃子芸  


代  理  人  陳昭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黃子芸自民國114年10月3日下午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7項、第83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債務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約新臺幣(下同)118,751,653元，為清理債務，前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本院113年度南司消債調字第825號)，惟債務人無力一併清償銀行債務及其他債權人債務而致調解不成立，並向本院聲請更生，惟中信銀行及其他非金融機構債權人陳報債務人積欠債務金額已超過1,200萬元，且未提出還款方案，尚有其他債權人之債務未列入，實無能力一併清償，致調解不成立。債務人目前每月所得僅43,257元，顯不足清償，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為此，爰依消債條例提出本件清算之聲請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調解債務清償方案，經本院113年度南司消債調字第825號受理，於113年12月4日調解不成立，復於113年12月2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更生，經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689號（下稱前案消債更卷）受理，嗣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總額已逾1,200萬元，經本院於114年6月11日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689號裁定聲請駁回，再於114年7月22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清算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㈡債務人主張任職於「臺南市私立永和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擔任員工，每月薪資約42,000元，名下有94年出廠之車輛乙輛、全球人壽保單2筆(保單價值分別為56,330元、0元)、國泰人壽保單3筆(保單價值分別為0元、0元、276,390元)等節，有其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113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收入切結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老年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存摺內頁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等件為證（見清字卷第43至55頁，前案消債更卷第111至243、245至249、285至292頁）。基此，債務人每月收入堪認為42,000元。
　㈢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而參酌臺南市114年度之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5,515元，故本件債務人每月生活費標準自堪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18,618元計之【計算式：15,515元×1.2】。
　㈣債務人稱其弟黃正利出生於68年，領有重度身心障礙手冊，於102年5月6日選定債務人為監護人，名下無財產，108至112年收入為0元，每月領有政府補助金21,000元等節，有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08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等件為證（見前案消債更卷第253至255、271至281、285至292頁），本院參照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之規定，以18,618元計算黃正利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債務人應負擔之扶養費用為18,618元，惟黃正利每月所領政府補助金21,000元，已逾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8,618元，是債務人主張每月支出扶養黃正利費用13,760元，不予認列。
　㈤綜上各情，債務人每月所得約42,000元，扣除每月生活基本費用18,618元後，餘23,382元【計算式：42,000元－18,618元】。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信銀行於前案消債更生程序陳報債務人尚積欠1,623,400元，願提供分100期、利率8％、每月每期還款16,234元之分期還款方案，或一次繳清1,181,964元之還款方案（見前案消債更卷第71頁）；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務人尚積欠無擔保債務217,469元，不同意債務人更生（見前案消債更卷第75頁）。是債務人顯然無法清償債務，自有藉助清算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故本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既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自應允其於消債條例施行後，選擇以清算之程序清理其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求債務人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此外，本件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2條第2項所定駁回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聲請清算，應屬有據。
五、末按，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1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既經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爰併依前開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淑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4年10月3日下午5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書記官　洪培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20號

聲  請  人

即債 務 人  黃子芸  



代  理  人  陳昭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黃子芸自民國114年10月3日下午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

    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

    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

    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

    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

    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7項

    、第83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債務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

    約新臺幣(下同)118,751,653元，為清理債務，前向最大債

    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

    ）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本院113年度南司消債調字

    第825號)，惟債務人無力一併清償銀行債務及其他債權人債

    務而致調解不成立，並向本院聲請更生，惟中信銀行及其他

    非金融機構債權人陳報債務人積欠債務金額已超過1,200萬

    元，且未提出還款方案，尚有其他債權人之債務未列入，實

    無能力一併清償，致調解不成立。債務人目前每月所得僅43

    ,257元，顯不足清償，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

    破產。為此，爰依消債條例提出本件清算之聲請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調解債務清償方案，經本院113年度南司

    消債調字第825號受理，於113年12月4日調解不成立，復於1

    13年12月2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更生，經本院113年度消債更

    字第689號（下稱前案消債更卷）受理，嗣因無擔保或無優

    先權之本金及利息總額已逾1,200萬元，經本院於114年6月1

    1日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689號裁定聲請駁回，再於114年7

    月22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清算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

    卷宗核閱無訛。

　㈡債務人主張任職於「臺南市私立永和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擔任員工，每月薪資約42,000元，名下有94年出

    廠之車輛乙輛、全球人壽保單2筆(保單價值分別為56,330元

    、0元)、國泰人壽保單3筆(保單價值分別為0元、0元、276,

    390元)等節，有其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1

    13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收入切結書、勞工保險

    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老年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存摺

    內頁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

    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等件為證（見清字卷第43至55頁，

    前案消債更卷第111至243、245至249、285至292頁）。基此

    ，債務人每月收入堪認為42,000元。

　㈢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

    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而參酌臺南市114年度之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5,515元，故本件債務人每月生活費

    標準自堪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18,618元計之【計算式：15,51

    5元×1.2】。

　㈣債務人稱其弟黃正利出生於68年，領有重度身心障礙手冊，

    於102年5月6日選定債務人為監護人，名下無財產，108至11

    2年收入為0元，每月領有政府補助金21,000元等節，有戶籍

    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08至112年度綜合

    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等件為證（見前案

    消債更卷第253至255、271至281、285至292頁），本院參照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之規定，以18,618元計

    算黃正利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債務人應負擔之扶養費用為

    18,618元，惟黃正利每月所領政府補助金21,000元，已逾每

    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8,618元，是債務人主張每月支出扶養黃

    正利費用13,760元，不予認列。

　㈤綜上各情，債務人每月所得約42,000元，扣除每月生活基本

    費用18,618元後，餘23,382元【計算式：42,000元－18,618

    元】。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信銀行於前案消債更生程序陳報

    債務人尚積欠1,623,400元，願提供分100期、利率8％、每月

    每期還款16,234元之分期還款方案，或一次繳清1,181,964

    元之還款方案（見前案消債更卷第71頁）；債權人裕富數位

    資融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務人尚積欠無擔保債務217,469元

    ，不同意債務人更生（見前案消債更卷第75頁）。是債務人

    顯然無法清償債務，自有藉助清算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

    權利義務關係，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故本件債務人聲請

    清算，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既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自應允其於消

    債條例施行後，選擇以清算之程序清理其債務，藉以妥適調

    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

    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求債務人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

    機會。此外，本件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

    2條第2項所定駁回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聲請清算，應

    屬有據。

五、末按，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

    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

    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16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件既經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爰併依前開

    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淑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4年10月3日下午5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書記官　洪培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20號

聲  請  人

即債 務 人  黃子芸  



代  理  人  陳昭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黃子芸自民國114年10月3日下午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7項、第83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債務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約新臺幣(下同)118,751,653元，為清理債務，前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本院113年度南司消債調字第825號)，惟債務人無力一併清償銀行債務及其他債權人債務而致調解不成立，並向本院聲請更生，惟中信銀行及其他非金融機構債權人陳報債務人積欠債務金額已超過1,200萬元，且未提出還款方案，尚有其他債權人之債務未列入，實無能力一併清償，致調解不成立。債務人目前每月所得僅43,257元，顯不足清償，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為此，爰依消債條例提出本件清算之聲請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調解債務清償方案，經本院113年度南司消債調字第825號受理，於113年12月4日調解不成立，復於113年12月2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更生，經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689號（下稱前案消債更卷）受理，嗣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總額已逾1,200萬元，經本院於114年6月11日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689號裁定聲請駁回，再於114年7月22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清算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㈡債務人主張任職於「臺南市私立永和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擔任員工，每月薪資約42,000元，名下有94年出廠之車輛乙輛、全球人壽保單2筆(保單價值分別為56,330元、0元)、國泰人壽保單3筆(保單價值分別為0元、0元、276,390元)等節，有其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113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收入切結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老年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存摺內頁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等件為證（見清字卷第43至55頁，前案消債更卷第111至243、245至249、285至292頁）。基此，債務人每月收入堪認為42,000元。

　㈢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而參酌臺南市114年度之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5,515元，故本件債務人每月生活費標準自堪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18,618元計之【計算式：15,515元×1.2】。

　㈣債務人稱其弟黃正利出生於68年，領有重度身心障礙手冊，於102年5月6日選定債務人為監護人，名下無財產，108至112年收入為0元，每月領有政府補助金21,000元等節，有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08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等件為證（見前案消債更卷第253至255、271至281、285至292頁），本院參照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之規定，以18,618元計算黃正利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債務人應負擔之扶養費用為18,618元，惟黃正利每月所領政府補助金21,000元，已逾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8,618元，是債務人主張每月支出扶養黃正利費用13,760元，不予認列。

　㈤綜上各情，債務人每月所得約42,000元，扣除每月生活基本費用18,618元後，餘23,382元【計算式：42,000元－18,618元】。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信銀行於前案消債更生程序陳報債務人尚積欠1,623,400元，願提供分100期、利率8％、每月每期還款16,234元之分期還款方案，或一次繳清1,181,964元之還款方案（見前案消債更卷第71頁）；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務人尚積欠無擔保債務217,469元，不同意債務人更生（見前案消債更卷第75頁）。是債務人顯然無法清償債務，自有藉助清算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故本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既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自應允其於消債條例施行後，選擇以清算之程序清理其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求債務人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此外，本件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2條第2項所定駁回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聲請清算，應屬有據。

五、末按，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1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既經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爰併依前開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淑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4年10月3日下午5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書記官　洪培綺





